
城市总傩规划 

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异同点初探 

【提要】本文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与城市总体规剐进行1现状对比，并 

规划是实现土地优化配置和引导 

城市建设管理协调发展的关键，指导 

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的有两个规划。 

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 

戈『J，这两个规划都是以国民经济长期 

发展规划为依据、节约和台理利用土 

地及其空间资源为原则编制的，但由 

于各方面的原因，两十规划相互脱节 

的状况由来已久。关于这两个规划的 

关系，早在 1989年底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七条就有明 

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与国土规 

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近年来，国家出 

f强化土地管理、保护和节约土地资 

源的需要，接连出台 r两十重要文件， 

均涉及到了两个规划要相互协调的问 

题，即 城市总体规划应与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等相 调，切实保护和节约土 

地资源”(国发[1996]18号文)， 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相协谓，用地规模不得蹇破土地和用 

总体规划”(中发 E1997311号文){可 

见．国家对于两个规划的工作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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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有关的法规和政策也要求这两 

个规划相互协调。而这两个规划有何 

异同点?主要分歧在哪里?本文对此 

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的现状比较 

土地剃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 

划在我国起步时阿一样，但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 

际运用上。均落后于城市总体规划，其 

权威性和约柬力也不及城市总体 规 

鸯lJ。 

(--)两个规划的成熟程度不一样 

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均是在本世 

纪五六十年代全面学习前苏联时期引 

进来的，两者均经历了4O多年的风风 

雨雨。土地规戈『J在 80年代才真正起 

步。1988年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在 1 991和 

1994年，国土局相继发布了 《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 》和《县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试 

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规划进展缓 

慢，1996年卫开始了第二次全国范厨 

内的土地午Il用总体规划工作，国土局 

又于 1997年 10月出台了 《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编锶审批规定》和《县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 (试行) 由 

于规划依据、方法并不成熟、且涉及的 

抛划层次多，至今 七地规螂的成熟程 

度仍然不高 

城市规划虽然也几经波折、不尽 

完善，但总的来说，理论和实践均较土 

地规划成熟。尤其是在 1978到 1988 

年进 }‘年中．城市规划走过了最富有 

探索性的十年，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 

了长足进步 。1989年 12月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湎过了 t城 

市规划法 》．确立城市规划的法律地 

位，1991年建设部通过了 《城市规划 

编制办法》，有关城 市规划法规和条文 

的相继出台对于城市规划工作取到了 

有力的推动和规范化作用 从 1980年 

至今，各地巳按照五年一修编的周期， 

进行过三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或修 

编工作 

(二)两十规划的法律地位不一样 

土地规划的宏观控制和约束力未 

能在法律上充分体现 《土地管理法》 

及实麓条例都简单地讲各级政府应编 

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规划应对哪 

些土地利用进行宏观控制 ，如何保证 

规划的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无 

法律约束力，违反了规划如何处置等 

均未能明确。相形之下，城市规划有 

蚺电市规划浩》作为法律保障，规划的 

制定．实施和违反规划应负的法捧责 

任等 《城市规剞法》均作了明确的规 

定 

(三)两个规划的审釉权限不一样 

根据最新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审批规定》第二十六条， 评审合格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综合平衡和同 

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 ，依照法定程 

序和审批权限报有批准投的人民政府 

批准执行，并报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备 

案。 这种规定不及城市总体规划的明 

确，“报有批准权的^民政府 这一点 

就比较含混，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编制惯例，常规理解是，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审批权限在上级人民政府，这 

样仅直辖市和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耙 

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地级市土地刺 

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机关是省级凡民政 

府 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根 

据 《城市规划法》和国发 EI9963 18号 

文的规定，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以及非 

农业人 口在 jO万以上的大城市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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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体规划审批机美是国务院．其余 

城市的总体规划审批机关是上级人民 

政府。因此．对于省会城市或非农业 

人口在 50万以上的地级市来说，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要低于城 

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 

二、两个规划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目前全国范围内均在开展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工作和城市总体规划工 

作．由于两个规划的依据、工作方法、 

出发点均存在着差异．分歧是不可避 

免的．这些分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 类分歧属于技术问题上的．另一类 

分歧则属于原则向趣上看法不一致。 

(一)技术问题上的分歧 

1．土地规划的范围大干城 市规 

划的范围吗? 

现在有一种观点，城市规划与土 

地规划是点与面的关系，土地规划的 

范围大于城市规划的范围。这种看法 

是锟片面的，不科学的。 

从规划体系上看，土地规划具有 

很强的宏观性和层次性 按行政区划 

分为全国、省、地、县、乡五级规划体 

系。城市规划具有嗣土地规划相似的 

规划体系I根据《城市规划法》，国务院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编制全国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 

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而城市规划的 

主体指按国家行政 建制设立的直辖 

市、市、镇，因此城市规划也可分为全 

国和省级城镇体系规划．指导地级、县 

级及建制镇级的城市规划。 

各级土地规划的范围是本级行政 

区域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同一 

级别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中．前者的规划范围会更大些 因 

为根据《城市规划法》，“城市规翅『区指 

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 

内囡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 

制的区域，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 

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所以 

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也可以是整个城 

市辖区。其规划的范围就同土地利用 

总体规赳一致．所谓点 与丽之说是站 

不住脚的。 

2．两个规划在用地上为何难 

比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娄用地面 

积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面积． 

用地分类标准采用 《土地利用现状分 

娄及含义》(见于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编制规程》中的附件一)。城市总 

体规划用地面积采 用 1／10000或 

I／5000比例尺的图纸的量算结果， 

用地分类标准栗用 《城市用地分类与 

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go)。 

这两个规划在同一地类上却出现了面 

积不一致的现象，其原因除去基础图 

纸不一致、量算方法不一以及量算误 

差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用地 

分类标耀有相互矛盾之处，即同一名 

称或相似名称的地类，其含义却大不 

相同．这就直接造成了两个规划在用 

地上的难以比较 。下面对土地利用分 

类标准中关于城市、建制镇、特殊用地 

和交通用地等关键地类的定义试作剖 

析。 

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有市建制 

居民点，范围指建成市区的面积．不包 

括市内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用 

地。建制镇是指按国发[1984]165号 

文件规定建镇标准，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有镇建制的居民点．范围为建成镇 

区的面积，不包括镇内的农、林 牧、渔 

业生产用地。特殊用地是指居民点以 

外独立的国防、名胜古迹、风景旅游、 

墓地、陵园等用地 交通用地是指居 

民点以外的各种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和 

民用机场用地，包括护路林。 

以上为土地利用分类标准中的有 

关定义，在城市和建制镇中的定义中 

都未明确是否要射除城市内部的水 

域 交通用地 ，而且以上四个定义中均 

涉及到以居民点作为一个解释的媒 

介．并以居民点内和居民点外作为地 

类划分的界限．这本身就是很含混的， 

容易造成不同的认识偏差。各地方在 

把握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对。各有不同 

的理解．城市内部的交通用地 、水域、 

风景区计为城市用地还是分别计为交 

通用地、水域和特殊用地?土地利用 

分类标准对此，也并没有像城市用地 

分类标准那样制定一个详细的条文说 

明。对似是而非的概念进行诠释和澄 

清。各地在进行城市面积统计时。就 

会根据不同的理解将上述用地或进行 

扣减、或计为城市用地。有的地区将城 

市内部的道路广场以及对外交通用地 

统计为土地规划概念中的交通用地， 

从而会造成土地规划概念中的城市面 

积小于城市规划概念中的城市建设用 

地的面积 在城市和建制镇的用地统 

计上两个规划不一致．自然也会影响 

到两个规划在水域、交通用地、特殊用 

地统计上的不一致。至于两个用地分 

类标准中均出现了特殊用地，但其含 

义却已相击甚远了。 

(二)原则问题上的分歧 

1．城市外延扩张是造成耕地减 

少的 主要原因吗 ? 

以“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为主题 

的宣传见诸于各类新闻媒体，在贯彻 

这一基本国策和相应的中央文件时 ， 

存在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城市外延 

扩张占地是造成我国耕地减少的最主 

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控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的扩大，弓『导其走内涵挖潜的道 

路 另一种说法是城市是人类最经济 

的生存空间，城市化是合理与节约利 

用土地资源的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对于以上两种不同的 

观点，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城市并非造 

成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化进 

程加快和耕地的大幅度减步在同一时 

期发生，但同时伴随着耕地减少的还 

有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以及农田毁拉、 

农村建设和国家基本建设等。总体来 

说耕地减少有两大原因，一是农业内 

部结构调整和农村建设．二是非农业 

建设占用．城镇建设占用耕地仅占全 

国耕地减少总量的6 因此城市外 

延扩张并非造成耕地减少的主要原 

因。 

其次必须明确的是：城市应继续 

在节约土地、保护耕地上作出典范．加 

大内部挖潜的力度。城市是最经济的 

生存空间这一点勿庸置疑。1995年我 

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共计2．72 

亿亩．其中设市城市用地为 0．33亿 

亩，仅占 l2 ；按驻地人口平均计算， 

设市城市人均用地58平方米、建制镇 

129平方米、集镇 l64平方米、村庄 

154平方米 ；以上数据说明城市人口 

生存空间远小于农村人 口的生存空 

—1丽磊 蜀 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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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农村不仅用地基数大，而且人均用 

地水平高；要说内部挖潜以增加耕地 

的话，最大的潜力还是在农村居民点 

以及集镇 

即便如此，由于各城市的用地水 

平各异，城市发展仍然需要针对市情 

对建设用地进行精打 细算 ，充分挖 

潜。接我国现行城市人 口统计 口径． 

即接非农业人口来统计，全国城市人 

均用地 10]平方米，其中特大城市 75 

平方米、大城市 88平方米、中等城市 

i08平方米、小城市 143平方米；这说 

明特大城市用地最集约．城市越小，用 

地越粗放．两者用地相差了 2倍 城 

市和小城镇还是有潜力可挖的。这一 

点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将会有所 

体现。对大中城市来说，现有的人均 

用地指标偏低．规划昕采用的标准就 

不宜大幅度调整，必须结合现状的人 

均用地水平实事求是地拟定，对于小 

城市来说，如果本来用地水平就偏高． 

那么在规期中就不宜 再提高用地水 

平，甚至要进行压缩。 

2 两个规划在建设用地规 模的 

确定 上为何 不一致?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期的第一条 

原则是，以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统筹 

安捧各类用地，即城市外延扩张占用 

耕地必须考虑有无开发复垦出相应数 

量和质量耕地的可能i另一方面t土地 

规划在工作手法上强调上下协调．地 

缎规划要根据省顿规划下达的各类用 

地控制指标．平衡土地需求的意见．再 

提出各类用地控制性指标分解下达到 

所辖郊区县。 

由于省级行政辖区内必须实现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固此国土局在 

[1997]国土[规]字第 i00号文中已初 

步拟定了下达给各省的三项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指标(I996—2010年)，它们 

分别是控制建设占用耕地、补充耕地 

和净增耕地指标等 ，在 3O个省和自治 

区中除四川和贵卅I省耕地净增量指标 

为 0外，其余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要 

求实现耕地占补有余。全国范围内控 

制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为 2]82万亩，这 

意识着在未来的 14年中平均每年控 

制建设占用耕地量为 156万亩，这个 

数量为近十年来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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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量的 21 。由于国土局测算的数 

字是建立在详查变更敷的基础上的． 

而前十年中非农建设平均每年占用耕 

地 750万亩是统计数．详查变更敷是 

统计数的 1．4—2．0倍，因此建设占用 

耕地指标将会降到以往占用水平的 

15 以下。这样，国家级土地利用总 

体规翅『在制定建设占用耕地指标时进 

行了大幅度的削减 ，控制指标层层下 

达，各地在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期时 

所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自然不会 

扩大很多．这种建设用地规模的测算 

方法无疑将同城市总体规划有冲突。 

以往城市规划在确定建设用地规 

模时，是通过预测规划期束的人口规 

模以及城市化水平．再结合建设用地 

‘标准来确定的。人 口增长是 自然规 

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必然趋势， 

而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也有章可循，因 

此城市规蚶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往 

往是大于土地规划所确定的规模。由 

于这两个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 

测算上，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推 

导，一个是以供推需，一个是以人定 

地．自然会造成结果不一致。如果不 

通过协调，那么在土地规划看来，城市 

规蚶的建设用地需求量是一厢情愿、 

不切实际；而在城市规划看来，土地规 

划的数据缺乏强有力的论证、没有说 

服力 

3．内涵挖潜与外延扩张之争 

目前有一种说法，即由于城市无 

限扩张导致耕地减少，人地矛盾尖锐， 

固此城市发展应充分实现内部挖潜， 

外延扩张应尽可能利用非耕地。对这 

种说法应认真分析，结论是正确的，论 

据却是以偏概全。不可否认的是个别 

地方轻内涵挖潜 ．重外延扩张，本来用 

地水平就不低，在制定规划时仍然盲 

目外碴扩张，破坏了规划的科学性 但 

这种情况毕竟不是主流，因为对于许 

多大中城市来说，不是不愿挖潜，而是 

不能挖潜。一般大中城市的用地都是 

非常紧张的，如上海老城区人 [『毛密 

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5．2万人，北京也 

有 2．9万人 ，苏州 2．5万』、、合肥 2．4 

万人，汕头高达 6万人。对于这些用地 

紧张的城市来说，挖潜牵涉到的不仅 

仅是土地收益，还有企业搬迁和居民 

安置，政府无力投资，而要让开发商有 

利可图，就必须牺牲环境效益；以武汪 

为倒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对汪 

口旧城待开发土地进行投人产出分 

析，结论是窖积率在 5以上才能吸引 

开发商来投资建设，这种以高窖积率、 

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挖潜 是不可取 

的 

在基于同样的 节约土地、合理用 

地和保护耕地 的前提下．两十规划是 

可以找到契合点的。两十规划在编制 

的过程中除更新规划思路外．还需打 

破封闭、脱节状态，互相听取对方关于 

重大同题的意见，在规划与土地由两 

家部门管理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 

要 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科学认真的态 

度，两个规划是可以做到殊途同归的} 

相反如果出于部门利益而在用地同疆 

上虚报浮夸 ，将会破坏规划的科学性 

与严肃性 ，更不用谈两者协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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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明日的田园城市》 

问世 100周年优惠出售奉书中译奉 

100年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E． 

霍华德出板了《明El，一条通往真正改 

革 的和平道路 》一书 ，几年后 ．诚书再 

版 ．并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这本 

书的问世从某种意 蔓上讲．标志城市 

规划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 ．书 

中提出的理论思想和精辟的论断至争 

仍然潭潭地影响着现代城市规划科学 

的发展。为了纪念本书问世 i00周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特 

在国内独家推出该书的中译末，按成 

本价优惠出售。敏胸本书者．请汇款至 

以下地址 ：f每册 含邮 资 8．60元) 

100037北京市三里河路九号 

中 国城 市规 划设 计研 究院 信． 中 

心魏萱啦 

联系电话：010—6834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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